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万青转债”到期兑付数量：9,994,408张
2.“万青转债”到期兑付总金额：1,129,368,104.00元（含税及最后一期利息）
3.“万青转债”到期兑付资金发放日：2026年6月3日
4.“万青转债”摘牌日：2026年6月3日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年青”、“公司”）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及公
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现将“万
青转债”到期兑付结果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公开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601号）核准，江西万年青水泥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年青”）于2020年6月3日公开发行了1,000万张可转
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00元，发行总额为
10.00亿元。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20〕548号”文同意，公司10.00亿元可转换公

司债券于2020年7月2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万青转债”，
债券代码“127017”。

（三）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限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募集说明书》，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限自可转债

发行结束之日（2020年 6月 9日）起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2020年 12月 9
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2026年6月2日）止。

“万青转债”于2026年5月29日开始停止交易，2026年6月2日为最后转股
日。自2026年6月3日起，“万青转债”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摘牌

二、“万青转债”到期兑付情况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期满后五个交易日内，公

司将以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票面面值的113%（含最后一期年度利息）的价格向
可转债持有人赎回全部未转股的本次可转债。“万青转债”到期合计兑付113元
人民币/张（含税及最后一期利息）。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万青转债 ”到
期兑付情况具体如下：

1、“万青转债 ”到期兑付数量：9,994,408张
2、“万青转债 ”到期兑付金额：1,129,368,104.00元（含税及最后一期利息）
3、“万青转债 ”到期兑付资金发放日：2026年6月3日
4、“万青转债 ”摘牌日：2026年6月3日

“万青转债 ”自2020年12月9日起进入转股期，截至2026年6月2日（最后
转股日），累计共有 5,592张可转债已转为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量为 46,537
股。本次到期未转股的剩余“万青转债 ”张数为9,994,408张，到期兑付总金额
为1,129,368,104.00元（含税及最后一期利息），已于2026年6月3日兑付完毕。

三、“万青转债”摘牌情况
“万青转债”摘牌日为 2026年 6月 3日。自 2026年 6月 3日起，“万青转债”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摘牌。
四、股本变动情况
自前次披露转股公告至今，公司股本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高管锁定股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三、总股本

本次变动前

数量（股）

0.00

0.00

797,408,352

797,408,352

比例（%）

0.00

0.00

100.00

100.00

本次变动增减

0

0

11,863

11,863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0.00

0.00

797,420,215

797,420,215

比例（%）

0.00

0.00

100.00

100.00

注：（1）上表中“ 比例（%）”为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后的结果；（2）上表中
“本次变动前”股份数量为截至2026年3月31日的数据。

五、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可转债转股致使公司股本增加 46,537股，不会影响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公司的治理结构发生变化。
2、公司财务状况良好，经营现金流稳健，本次兑付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造

成影响。
六、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截至2026年6月2日

“万年青”股本结构表。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截至2026年6月2日

“万青转债”股本结构表。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债券兑付派息结果反

馈表。
特此公告。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3日

证券代码：000789 证券简称：万年青 公告编号：202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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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万青转债到期兑付结果及股本变动的公告1 管理费调整方案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基金托管人名称

公告依据

管理费下调起始日期

调整原因

兴证资管金麒麟现金添利货币市场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兴证资管金麒麟现金添利货币

970192

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配套法规、《兴证资管金麒麟现金添利货币市场
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兴证资管金麒麟现金添利货币市场基金招
募说明书》（以下简称“《招募说明书》”）

2026年6月2日

根据《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中关于管理费的相关约定：“当以0.70%的管理费计算
的七日年化暂估收益率小于或等于2倍活期存款利率，基金管理人将调整管理费为
0.30%，以降低每万份基金暂估净收益为负并引发销售机构交收透支的风险，直至该类
风险消除，基金管理人方可恢复计提0.70%的管理费。基金管理人应在费率调整后依
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因发生上述情况，故基金管理人于2026年6月2日将管理费率调整为0.30%。

2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待上述情况消除后，基金管理人将另行发布管理费率恢复至0.70%的相

关公告，敬请投资者关注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公告。

2、投资者可通过下列渠道了解相关信息：

（1）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95562-3；网站：www.ixzzcgl.

com。

（2）本基金销售机构：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本基金投资于货币市场，基金份额的每万份基金暂估净收益、七日年化

暂估收益率会因为货币市场波动等因素产生波动，因此，基金管理人有权根据

基金运作情况调整后续管理费，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4、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

产，但不保证投资于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申购本基金

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存款类金融机构，基金份额不等于客户

交易结算资金。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

人认真阅读本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

行投资。

特此公告。

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6月4日

关于下调兴证资管金麒麟现金添利货币市场基金
管理费适用费率公告

证券代码：688120 证券简称：华海清科 公告编号：2026-037

华海清科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华海清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存在首发战略配售股份，首

发战略配售股份已全部上市流通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 每股分配比例，每股转增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4元
每股转增0.4股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26/6/9

除权（息）日

2026/6/10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
市日

2026/6/10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6/10

一、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方案经公司2026年5月13日的2025年年度股东

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除外）。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
规定，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
转增股本等权利。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根据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

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
记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
4.00元(含税)，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00股。

如在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前，因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股权激励授予股
份回购注销/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
维持每股分配比例和转增比例不变，调整拟分配的利润总额和转增总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总股本为 353,651,991股，扣除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中股份数954,151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本数为352,697,840股，拟派发现金红
利总额141,079,136.00元（含税），拟转增141,079,136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加
至494,731,127股（具体以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最终登记结果为准）。

（2）本次差异化分红送转除权除息的计算依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除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由于公司本次进行差异化分红，上述公式中现金红利及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指根据总股本摊薄调整后计算的每股现金红利及流通股份变动比例。根据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通过的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公司本次拟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4.00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每10股转增
4.00股。因此，每股现金红利为0.40元，实际分派的送转比例为0.40。

虚拟分派的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

总股本=（352,697,840×0.40）÷353,651,991≈0.39892元/股（保留五位小数）
虚拟分派的流通股份变动比例=（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送转比

例）÷总股本=（352,697,840×0.40）÷353,651,991≈0.39892（保留五位小数）
综上，本次权益分派除权除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每股现金红利)÷（1+

流通股份变动比例）=（前收盘价格-0.39892）÷（1+0.39892）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26/6/9

除权（息）日

2026/6/10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
市日

2026/6/10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6/10

四、分配、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

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
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
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
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3）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
2.自行发放对象
无
3.扣税说明
（1）现金红利
①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

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
85号）和《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
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实际派发的现金红利为
税前每股人民币 0.40元。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
票，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
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于次月 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
务机关申报纳税。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
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
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
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②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
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
的规定：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
现金红利人民币0.36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
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办理。

③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股通”持有本公司股票的
股东，其现金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
以人民币派发。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
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该现金红利将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
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6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
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
可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办理。

④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
业所得税，其股息红利所得税由其按税法规定自行申报缴纳，公司实际派发现金
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40元。

（2）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本次转增的资本公积来源为公司股本发行溢价所形成的资本公积，本次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不扣税。
五、股本结构变动表
公司首发战略配售股份是否已全部上市流通：是

单位：股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非流通股）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流通股）

1、A股

三、股份总数

本次变动前

0

353,651,991

353,651,991

353,651,991

变动数

转增

0

141,079,136

141,079,136

141,079,136

本次变动后

0

494,731,127

494,731,127

494,731,127

六、相关价格和比例调整情况
1、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公司回购股份价格上限将相应调整，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及文件。
2、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公司将根据《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的相关规定对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首次及预留授予的授予
价格及数量进行调整；同时公司将在《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经公
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后，根据其相关规定对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
予价格及数量进行调整。届时公司将对上述调整事项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与信
息披露义务，具体内容请关注公司后续公告。

七、摊薄每股收益说明
实施送转股方案后，按新股本总额494,731,127股摊薄计算的2025年度每股

收益为2.1911元。
八、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资本证券部
联系电话：022-59781962
特此公告

华海清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4日

证券代码：688120 证券简称：华海清科 公告编号：2026-038

华海清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
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调整前回购股份价格上限：不超过人民币173.00元/股（含）；
● 调整后回购股份价格上限：不超过人民币123.38元/股（含）；
● 价格上限调整起始日期：2026年 6月 10日（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除权

除息日）。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华海清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8月 28日召开第二届

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并于2025年9月16日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
自有资金和超募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
股（A股），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或用于转换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
股票的公司债券，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0,
000万元（含），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173.00元/股（含），回购股份的期限自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本次股份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

别于2025年8月29日和2025年9月19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公告编号：2025-055）和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以下简称《回购报告
书》）（公告编号：2025-063）。

二、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原因
公司于2026年4月22日和2026年5月13日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

四次会议和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同意公司2025年度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
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
红利 4.00元(含税)，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4.00股。如在实施权益
分派股权登记日前，因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股权激励授予股份回购注销/重大
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
例和转增比例不变，调整拟分配的利润总额和转增总额。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年 4月 23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2025年度利
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0）。

根据《回购报告书》，如公司在回购期限内实施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现金
分红、派送股票红利、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对回购股份的
价格上限进行相应调整。

三、回购价格上限调整
根据《回购报告书》，本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

173.00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 123.38元/股（含），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上限将于
2026年6月10日生效。具体价格调整公式如下：

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调整前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每股现金红
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由于公司本次分红为差异化分红，上述公式中每股现金红利及流通股份变
动比例指根据总股本摊薄调整后计算的每股现金红利（即虚拟分派的现金红利）
及流通股份变动比例（即虚拟分派的流通股份变动比例），计算如下：

虚拟分派的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
总股本=（352,697,840×0.40）÷353,651,991≈0.39892元/股（保留五位小数）

虚拟分派的流通股份变动比例=（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送转比
例）÷总股本=（352,697,840×0.40）÷353,651,991≈0.39892（保留五位小数）

综上，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调整前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每股现
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173.00-0.39892）÷（1+0.39892）≈123.38元/股
（含，保留两位小数）。

根据《回购报告书》，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不超
过人民币 10,000万元（含）。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使用回购资金 6,022.45万
元回购公司股份44.11万股，已经超过本次拟回购资金总额下限。按照回购资金
总额上限10,000万元及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计算剩余回购数量，则仍可
回购32.24万股，则本次回购股份总数预计约为44.11万股至76.35万股，约占公
司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总股本的0.09%至0.15%，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及金
额以回购期限届满时或回购实施完毕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及金额为准。

四、其他事项
除上述调整外，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其他事项均无变

化。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
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海清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6月4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西百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6月3日收到深圳

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关于江西百通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深交所上市审核

中心对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

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履行相关注册程序。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作出同意注册的

决定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

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相关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百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4日

证券代码：001376 证券简称：百通能源 公告编号：2026-023

江西百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审核中心审核通过的公告

中科沃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关闭直销网上交易平台、

微信服务号部分业务服务的公告
中科沃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将于2026年6月27日起

关闭本公司直销网上交易平台（https://e.richlandasm.com.cn）和微信服务号“中

科沃土基金”的开户、认购、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基金转换业务。赎回、查

询、销户等业务仍可正常办理。如有调整，本公司将及时公告。

投资者如有开户、认购、申购、基金转换等业务需求，可通过本公司直销柜

台或者合作的基金销售机构办理。

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服热线（400-018-3610）了解有关详情。由此给

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旗下基金前应认真

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中科沃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6月4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6年 4
月16日、2026年6月2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

会议，董事长李卫国先生因身体原因连续两次未亲自出席上述会议，委托副董

事长许利民先生出席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第3.3.4条规定“连续两次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董事应当作出书面说

明并对外披露”。公司董事长李卫国先生就上述情况作出书面说明如下：公司

于2026年4月16日、2026年6月2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九届董事

会第八次会议，本人因身体原因，连续两次未能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已委托副

董事长许利民先生代表本人出席上述会议并代为行使表决权，受托人按照授权

委托书的授权内容进行表决，本人对上述董事会会议作出的决议均无异议。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4日

证券代码：002271 证券简称：东方雨虹 公告编号：2026-057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连续两次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6月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香港中环法院道太古广场港岛香格里拉大酒店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港股）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港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3,630

3,477

153

30,838,044,666

694,134,330

30,143,910,336

64.881284

1.460414

63.42087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2025年度股东周年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传江先生担任会议主

席并主持会议。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与网络投票（网络投票仅适用于A股股
东）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符合现行有效的《中国海
洋石油有限公司组织章程细则》（以下简称“《组织章程细则》”）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6人；
2、高级副总裁阎洪涛先生，高级副总裁、首席财务官穆秀平女士及董事会秘

书徐玉高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经审计的

财务报表、独立核数师报告及董事会报告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
（港股）

合计：

同意

票数

692,984,430

30,057,540,216

30,750,524,646

比例（%）

99.834340

99.713474

99.716195

反对

票数

559,700

85,828,000

86,387,700

比例（%）

0.080633

0.284728

0.280133

弃权

票数

590,200

542,120

1,132,320

比例（%）

0.085027

0.001798

0.003672

2、议案名称：关于重选张传江先生为本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
（港股）

合计：

同意

票数

690,831,984

29,731,496,383

30,422,328,367

比例（%）

99.524250

98.631850

98.651937

反对

票数

2,524,346

410,840,833

413,365,179

比例（%）

0.363668

1.362931

1.340439

弃权

票数

778,000

1,573,120

2,351,120

比例（%）

0.112082

0.005219

0.007624

3、议案名称：关于重选黄永章先生为本公司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
（港股）

合计：

同意

票数

692,389,230

30,139,801,716

30,832,190,946

比例（%）

99.748593

99.986370

99.981018

反对

票数

942,500

2,536,500

3,479,000

比例（%）

0.135781

0.008415

0.011281

弃权

票数

802,600

1,572,120

2,374,720

比例（%）

0.115626

0.005215

0.007701

4、议案名称：关于重选林伯强先生为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
（港股）

合计：

同意

票数

691,376,284

29,784,494,080

30,475,870,364

比例（%）

99.602664

98.807665

98.825560

反对

票数

1,955,346

357,844,136

359,799,482

比例（%）

0.281696

1.187120

1.166739

弃权

票数

802,700

1,572,120

2,374,820

比例（%）

0.115640

0.005215

0.007701

5、议案名称：关于重选李淑贤女士为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
（港股）

合计：

同意

票数

691,532,384

29,799,168,818

30,490,701,202

比例（%）

99.625152

98.856348

98.873653

反对

票数

1,784,646

342,959,398

344,744,044

比例（%）

0.257104

1.137740

1.117918

弃权

票数

817,300

1,782,120

2,599,420

比例（%）

0.117744

0.005912

0.008429

6、议案名称：关于授权董事会厘定各位董事之酬金方案及酬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
（港股）

合计：

同意

票数

692,424,630

30,133,762,716

30,826,187,346

比例（%）

99.753693

99.966336

99.961550

反对

票数

957,900

7,565,500

8,523,400

比例（%）

0.137999

0.025098

0.027639

弃权

票数

751,800

2,582,120

3,333,920

比例（%）

0.108308

0.008566

0.010811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二零二六年度境内及境外审计
机构，并授权董事会厘定审计机构酬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
（港股）

合计：

同意

票数

692,949,830

30,142,232,716

30,835,182,546

比例（%）

99.829356

99.994435

99.990719

反对

票数

596,300

15,500

611,800

比例（%）

0.085905

0.000051

0.001984

弃权

票数

588,200

1,662,120

2,250,320

比例（%）

0.084739

0.005514

0.007297

8、议案名称：关于宣派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股息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
（港股）

合计：

同意

票数

693,154,930

30,142,240,716

30,835,395,646

比例（%）

99.858903

99.994461

99.991410

反对

票数

523,700

3,500

527,200

比例（%）

0.075447

0.000012

0.001709

弃权

票数

455,700

1,666,120

2,121,820

比例（%）

0.065650

0.005527

0.006881

9、议案名称：关于授权董事会决定公司二零二六年中期股息派发方案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93,255,830

比例（%）

99.873439

反对

票数

442,000

比例（%）

0.063677

弃权

票数

436,500

比例（%）

0.062884

境外上市外资股
（港股）

合计：

30,142,245,716

30,835,501,546

99.994478

99.991753

2,500

444,500

0.000008

0.001442

1,662,120

2,098,620

0.005514

0.006805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2

3

4

5

6

7

8

9

议案名称

关于重选张传江先生
为本公司非执行董事
的议案

关于重选黄永章先生
为本公司执行董事的
议案

关于重选林伯强先生
为本公司独立非执行
董事的议案

关于重选李淑贤女士
为本公司独立非执行
董事的议案

关于授权董事会厘定
各位董事之酬金方案
及酬金的议案

关于续聘本公司及其
附属公司二零二六年
度境内及境外审计机
构，并授权董事会厘
定审计机构酬金的议
案

关于宣派截至二零二
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末期股息的议
案

关于授权董事会决定
公司二零二六年中期
股息派发方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537,695,737

539,252,983

538,240,037

538,396,137

539,288,383

539,813,583

540,018,683

540,119,583

比例（%）

99.389583

99.677430

99.490193

99.519047

99.683973

99.781053

99.818964

99.837615

反对

票数

2,524,346

942,500

1,955,346

1,784,646

957,900

596,300

523,700

442,000

比例（%）

0.466609

0.174215

0.361433

0.329880

0.177062

0.110222

0.096803

0.081701

弃权

票数

778,000

802,600

802,700

817,300

751,800

588,200

455,700

436,500

比例（%）

0.143808

0.148355

0.148374

0.151073

0.138965

0.108725

0.084233

0.08068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宁、范崇哲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适用的《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

会规则》和《组织章程细则》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

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4日

证券代码：600938 证券简称：中国海油 公告编号：2026-016

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000550 证券简称：江铃汽车 公告编号：2026-020
200550 江铃B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5月产、

销情况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5月产、销快讯数据如下：

产品

轻 型 客
车

卡车

皮卡

SUV

总计

产量（辆）

本月数

10,396

6,133

5,771

12,622

34,922

去年

同 月
数

8,213

4,861

5,236

13,
523

31,
833

同比
变

化（%）

26.58%

26.17%

10.22%

-6.66%

9.70%

本年
累

计数

39,707

30,586

27,096

58,824

156,213

去 年 同
期 累 计

数

37,231

28,939

27,302

44,547

138,019

同比
变

化（%）

6.65%

5.69%

-0.75%

32.05%

13.18%

销量（辆）

本月数

10,463

5,686

5,328

10,801

32,278

去年

同 月
数

7,813

4,636

4,828

13,181

30,458

同比
变

化（%）

33.92%

22.65%

10.36%

-18.06%

5.98%

本年
累

计数

40,349

29,903

26,352

56,687

153,291

去 年 同
期 累 计

数

36,869

27,791

26,915

45,389

136,964

同比
变

化（%）

9.44%

7.60%

-2.09%

24.89%

11.92%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4日

B5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6年6月4日 星期四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